
公有住房转让办法

学院现有铁路职工住宅4户的居住权，学院欲将4户房屋的居住权向学院职工有偿转让。定于5月31 日在东校区西院教学楼三楼会议室进行竞价，竞价有偿转让的起价为1800元/平方米。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竞价结果确定房屋的居住权人。
接受报价时间：5月31 日13.30-15.00时

评标开始时间：5月31 日15.00时
一、房屋基本情况：

	房屋地点
	房主名称
	建筑面积(㎡)
	使  用  面  积

	
	
	
	室(室/㎡)
	厅(㎡)
	走廊(㎡)
	厨房(㎡)
	卫生间(㎡)
	计(㎡)

	印刷厂楼6-2
	吉铁经校
	64.15
	　
	　
	　
	　
	　
	43.85

	印刷厂楼6-12
	吉铁经校
	64.15
	　
	　
	　
	　
	　
	45.82

	铁东北小区2-3-19
	刘浩
	37.38
	二/17.45
	　
	1.05
	6.68
	0.5
	26.7

	铁东北小区2-3-20
	吕刚
	30.76
	一/13.14
	　
	1.05
	8
	0.5
	21.97


注：①印刷厂楼6-2、印刷厂楼6-12为新房建成后学校留做外教公寓和职工单身宿舍；②铁东北小区2-3-19、铁东北小区2-3-20为调分房时没有分配。

二、采用暗拍方式有偿转让房屋的居住权，欲参加竞价的教职工请将欲取得房屋的地点、建筑面积、单价、金额填写清楚后，密封。凭保证金收据，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交与学院公有住房有偿转让领导组，领导组依据本办法，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评标，确定中标人。并将结果公示。
三、学院在册教职工均有权取得房屋的居住权，每人只准报一户。
四、欲参加竞价的教职工请在 5月31日15.00时前到财务处报名，报名同时交1000元竞价保证金。竞价成功的凭保证金收据，保证金转为竞价款；竞价不成功的凭保证金收据退还保证金。
五、欲取得房屋居住权的职工，要认真了解房屋的现状和相关手续的办理过程。自竞价成功后，办理房屋相关手续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今后房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竞价成功者自己承担。
六、学院只提供房屋居住权的分配证明，房屋的相关手续由取得居住权的个人到房管中心及相关部门办理。

七、取得房屋居住权的人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到学院财务处一次情交清全款，办理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视为放弃通过竞价取得的房屋居住权，保证金不退。
八、学院公有住房有偿转让领导组的成员

组长：王丽秋；
成员：工会主席、后勤管理处长、纪检监察处长、财务处长、各分工会主席。

学院公有住房有偿转让领导组的成员中有参加竞价的，由部门另选派它人参加。
              公有住房有偿转让领导组

                2011年5月25日


